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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发展动向（2020 年 10 月至 12 月） 

  

1. 对于纳税申报和转让定价披露表，在未来 3年内网上申报的截止日

期将延后 8 天 

 

2020年12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通

知，将延长纳税申报和转让定价披

露表线上申报和提交的截止日期。

在2021年2月1日至2024年1月之

间，在线进行纳税申报和提交转让

定价披露表的正常截止日期向后延

长8天。

2.逾期未提交转让定价披露表的

处罚更新 

税务局已在 2020年 12月 24 日通

过其 Facebook 直播的研讨会上发

布了适用于逾期提交转让定价披露

表最新的罚款信息。纳税人在规定

的截止日期之后提交披露表将会受

到最高 20万泰铢的罚款。但是，

税务局将依据《税收法》第 3条下

（Section 3 bis (1)）的规定减

少相应罚款，详情如下： 

 

 

自 2019 年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 日的会计期间 罚款泰铢 

a) 申报到期日后不超过 7天 25,000 

b) 申报到期日后超过 7 天 50,000 

*注意： 

作为疫情下的缓解措施之一，纳税人提交转让定价披露表的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4 月至 2020年 8月间的都将延期至 2020 年 8月 31 日。 

 

此外，税务部对有义务在2020年

内提交的转让定价披露表格的纳

税人，特别降低了逾期罚款，如

果在2020年12月30日之前在线提

交，则罚款上限为5,000泰铢。如

果2020年12月30日之后递交的将

受到上述表格规定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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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0 年 1月 1日开始的会计期间 罚款 e泰铢 

a) 申报到期日后不超过 7 天 50,000 

c) 申报到期日后超过 7 天 100,000 

附加说明：转让定价披露表不合规包括，未递交或递交信息不正确，将处以最

高 20 万泰铢的罚款。在本税务新知里，尚未向公众发布适用于此类罚款的详

细信息。 

 
 

3. 关于用房贷利息来抵扣个人所得税的条件 

 

2020年12月24日，税收局发布了关

于所得税的相关通知（Income Tax 

nos. 396, 397 and 398），规定

关于个人所得抵扣，在购买，租赁

购买或建造住宅建筑物所支付的贷

款利息时，纳税人将需要提供来自

贷方关于房贷利息的付款证明。 

 

对于2021年1月1日或之后签署的贷

款协议，纳税人必须将其用于房贷

利息缴费来抵扣个人所得税的意图

通知贷方。 

  

如果根据2021年1月1日之前生效的

贷款协议，并且纳税人不通知贷方

房贷利息缴费将用来抵扣个人所得

税，则纳税人必须提供来自贷款人

关于房贷利息缴付证明。 

 

收到纳税人通知的贷款人必须通过

填写电子表格并按照收入部门网站

（www.rd.go.th）说明的要求提交

给信息技术部。除非税务局另行通

知，否则请在次年1月15日之前递

交纳税人信息。 

 

如果贷款人已通知并提交了信息，

但希望修改，取消或添加该信息，

则可以在截止日期之后在税务局网

站上提交其他信息。 

 

4. 2021 年 1 月 12日内阁批准的相关税收措施 

 

4.1 关于对研究，开发和创新基金

的捐款 

在法规实施之日至 2022年 12 月 31

日期间通过电子捐赠系统向以下基

金捐款的个人和公司，可享受

200％的扣除： 

● 科技发展基金 

● 科研创新促进基金 

● 计量系统开发基金 

● 公共卫生系统发展基金 

 

但是，这些捐赠与其他获得 200％

扣除的捐赠一起不得超过净收入或

利润的 10％。 

 

4.2. 促进电子税制 

● 公司实体可享有 200%的额外扣

除，关于在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间使用电子

发票，收据和电子预扣系统的

服务而产生的投资费用。 

http://www.rd.g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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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2020年 10月 1日至 2022 年

12月 31日，通过电子预扣税系

统支付的应税收入的预扣税率

从 5％降低至 2％。 

● 通过电子预扣税系统将应纳税

所得额的预扣税率从 3％降低到

2％，从 2020 年 10月 1日延长

至 2021年 12 月 31日。 

 

 

 

以下规章细则已包含在我们较早的税收洞察 Tax Insights 中

• 关于出口美国和欧盟物品监控

名单的更新（Tax Insight 

No. 34/2020） 

• 关于泰国电子出口管制系统的

更新（Tax Insight No. 

35/2020） 

• 泰国购物可享受个税扣除(Tax 

Insight No. 36/2020) 

• 权责发生制的应用：金融行业

对于利息收入和费用的计算

(Tax Insight No. 37/2020) 

• 可享受税务优惠的新投资设备

的定义解析(Tax Insight No. 

38/2020) 

 

• 转让定价调整(Tax Insight 

No. 39/2020) 

• 规定豁免递交转让价格披露表

和文件要求的营收门槛(Tax 

Insight No. 40/2020) 

• 数字服务税草案即将颁布(Tax 

Insight No. 41/2020) 

• 印度海关加强对自贸区原产地

合规性的审查(Tax Insight 

No. 42/2020) 

• 提示：几个重要的税务优惠申

请截止日期(Tax Insight No. 

43/2020) 

 

 

  

 

https://www.pwc.com/th/en/pwc-tax-insights/2020/tax/cs/2020-pwc-tax-insight34-cs.pdf
https://www.pwc.com/th/en/pwc-tax-insights/2020/tax/cs/2020-pwc-tax-insight35-cs.pdf
https://www.pwc.com/th/en/pwc-tax-insights/2020/tax/cs/2020-pwc-tax-insight36-cs.pdf
https://www.pwc.com/th/en/pwc-tax-insights/2020/tax/cs/2020-pwc-tax-insight37-cs.pdf
https://www.pwc.com/th/en/pwc-tax-insights/2020/tax/cs/2020-pwc-tax-insight38-cs.pdf
https://www.pwc.com/th/en/pwc-tax-insights/2020/tax/cs/2020-pwc-tax-insight39-cs.pdf
https://www.pwc.com/th/en/pwc-tax-insights/2020/tax/cs/2020-pwc-tax-insight40-cs.pdf
https://www.pwc.com/th/en/pwc-tax-insights/2020/tax/cs/2020-pwc-tax-insight41-cs.pdf
https://www.pwc.com/th/en/pwc-tax-insights/2020/tax/cs/2020-pwc-tax-insight42-cs.pdf
https://www.pwc.com/th/en/pwc-tax-insights/2020/tax/cs/2020-pwc-tax-insight43-c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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